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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共青城市委 共青城市人民政府
印发《关于打造中部地区青年人才集聚高地

的若干举措（修订）

共发〔2025〕2号

》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市委各部门，

市直及驻市各单位，九江共青城高新区各局（室）：

《关于打造中部地区青年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举措（修订）》

已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共青城市委 共青城市人民政府

2025年 3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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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打造中部地区青年人才集聚高地的
若干举措（修订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

重要思想，全面推进“人才强市”战略和“智汇共青”专项计划，

优化青年人才集聚发展生态，着力打造中部地区青年人才集聚高

地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共青城篇章提供坚强人才支撑。现

制定如下举措（简称“青年人才留共 15条”）。

一、实施“青英成长”助力计划

1.完善校企联合育才平台。支持驻市高校和市域规上企业共

建现代产业学院等人才平台，定向培养人才。经评审立项支持的，

一次性给予 5万元建设经费；建设期满验收合格的，一次性奖励

15万元。获批九江市级及以上现代产业学院的，按不低于上级

支持资金的 20％给予配套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工信局；责任单位：

市教体局、市校地共建专班、驻市高校）

2.开展青年人才优选行动。深入实施驻市高校大学生进机

关、进院所、进企业、进乡村实践锻炼计划，每人每月给予 1740

元生活补助，最高补贴 12个月。（牵头单位：团市委；责任单

位：市国资局、市人才发展集团）

3.实行人才成长激励。在各级重大人才工程申报中，增加青

年人才推荐比例。对新入选九江市级及以上重大人才工程的，按

不低于上级支持资金的 20％给予配套。对新入选省级及以上人

才平台的，按不低于上级支持资金的 20％给予配套。（牵头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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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：市委人才办；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发改委、市教体局、

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人社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国资局、市科协）

二、实施“留共创业”赋能计划

4.强化毕业生留共招聘。提升驻市高校毕业生招聘力度和频

次，每年定期入校开展重点产业、市域企业专场招聘会，常态化

创新开展“云招聘”。对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全职新引进的

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、专科生，三年内每人每月分别给予 1000

元、500元生活补贴。对符合困难高校毕业生条件的，给予 1000

元每人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人社局；责任单位：

高新区科技创新局）

5.支持青年人才创新。定期举办市级青年人才创业创新大

赛，对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项目，每个给予最高 2万元资助资金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委人才服务中心；责任单位：团市委、市人才发

展集团）

6.加大人才金融支持。设立 1000万元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

（资金），专项扶持驻市高校毕业生留共创新创业。（牵头单位：

市人社局；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团市委、市校地共

建专班）强化“青才贷”“创业贷”等金融服务，为青年人才提

供融资、担保、创业等综合金融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办、

市人社局、市国资局、驻市各金融机构）

7.设立高层次人才驿站。对驻市高校、企业、研究机构等全

职引进的高层次人才，纳入人才驿站“编制周转池”，按照“动

态调整、人走编收、循环使用”原则进行专项管理，参照事业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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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人员享受相关服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委编办；责任单位：市委

人才服务中心、市人社局）

三、实施“伯乐揽才”引领计划

8.增强毕业生留共力度。支持驻市大中专院校成立青年人才

就业服务站，为共青城输送全日制本科生、专科生、中专生应届

毕业生，分别按每人 1000元、700元、500元给予学校奖励。（牵

头单位：市教体局；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驻市大中专院校）

9.鼓励企业引才留才。每年从市内民营企业中认定一批驻市

大中专院校学生就业基地，对基地吸纳大中专毕业生留企就业成

效好的，给予最高 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人社局；

责任单位：高新区科技创新局、驻市大中专院校）

10.支持高层次人才服务企业。实施高层次人才进企业行动，

驻市高校、市域科研机构 F类及以上人才经所在单位同意，到市

域企业从事与本人研究（专业）方向一致的兼职合作，三年内每

人每月给予 1500元工作补助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科技局；责任单

位：驻市高校）

11.实施科技项目“揭榜挂帅”。聚焦产业“卡脖子”技术

和急需关键技术难题实施“揭榜挂帅”，对获批共青城市级“揭

榜挂帅”项目的，由市财政给予每个项目 2万元到 20万元的引

导经费支持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科技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

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四、实施“乐享共青”保障计划

12.丰富青年文化生活。深入打造垦荒红色文化和青春之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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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品牌，丰富青聚、青娱、青食、青乐、青游等业态，举办青

年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，常态化开展青年人才联谊、志愿服务等

活动，丰富青年群体的文化艺术和生活，打造“火热青春·青靓

共青”留才环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广旅局、市委社工部、市教

体局、市商务局、高新区科技创新局、南湖新城管委会、市青创

集团、市人才发展集团、团市委）

13.提升安居宜居水平。升级青年人才驿站，市外首次来共

求职的专科及以上学历人才，可申请 3天内免费住宿，并提供政

策咨询、岗位推介、城市融入等服务。对全职引进的 E类及以上

人才，三年内免费入住；对全职引进的 F类人才和全日制硕士

（“双一流”本科生）和副高职称及以上人才，三年内租金减半；

对企业全职引进的全日制普通本科、专科学历人才，三年内租金

补贴 30%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委人才服务中心；责任单位：市自然

资源局、市青创集团、市人才发展集团）在共青城就业创业并正

常缴纳住房公积金的驻市高校毕业生，在共青城市内首次申请住

房公积金贷款购房的，贷款额度上浮 20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积

金管理中心）

14.优化全链综合服务。对赋码认定的 E类及以上人才，享

受交通出行、医疗保健、市域旅游等绿色通道服务，每年开展 1

次免费健康体检、赠送 1份“惠浔保”保险，满足子女就读公办

幼儿园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公办高中需求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委

人才服务中心；责任单位：市教体局、市卫健委、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文广旅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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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增强人才经费保障。市财政每年设置 1000万元人才发展

专项资金，用于人才引进培养、奖励激励、服务保障、基础设施

配套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）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高层次人才认定类别按照《九江

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九才字〔2024〕6号）执行，

相关配套细则由各项内容牵头单位（责任单位）负责制定实施。

政策所需资金，有政策规定的按原渠道落实；没有规定的，大学

生科技创业基金（资金）、科技项目“揭榜挂帅”资金由市财政

专项保障，其余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。涉及的相关

政策与江西省、九江市和我市现行相关政策有重复、交叉的，按

照“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

本措施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2018年

11月印发的《中共共青城市委、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共

青城市人才引进和培育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共字〔2018〕56

号），2023年 11月印发的《中共共青城市委、共青城市人民政

府印发〈关于打造中部地区青年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举措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共发〔2023〕6号）及相关配套实施细则（共才

字〔2023〕3号）（共才字〔2024〕3号）同时废止。

中共共青城市委办公室 2025年 3月 15日印发


